
附表二 

臺北市建築物外牆安全診斷檢查-專業診斷人員認可證申請書 

茲依臺北市建築物外牆安全診斷檢查及申報之機構與人員管理要點相關規定，檢同有關書件，申請： 

□ 核（換）發認可證 

□ 註銷認可證 

此致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申請人             （簽名及蓋章） 

年  月  日 

申請或登記事由 

□首次申請認可證 

□認可證有效期限屆滿申請換發（原領認可證正本） 

□變更登記（說明：                      ） 

□註銷認可證 

(離職證明、死亡證明、註銷開(執)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其他（說明：                           ） 

二吋彩色照片 

黏貼處 

（照片需近三個月內

拍攝，且與國民身分

證照片格式相符，註

銷認可證者免附） 有 無 停 止 換 發 

認可證規定情事 

□1.申請或換發認可證所附文件不實。 

□2.辦理本辦法第六條之診斷、申報及簽證內容不實，經查屬實。 

應 備 文 件 

□1.建築師或技師證書及開業證明文件影本 

□2.培訓講習結業或回訓講習時數證明文件影本 

□3.資訊公開聲明書正本 

□4.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須檢附之文件 

專
業
診
斷
人
員
基
本
資
料 

姓 名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國民身分證 

統 一 編 號 
 連絡電話  

服務機構或  

事務所名稱  
 電子信箱  

通 訊 地 址  

原領認可證

字 號 
 

國

民

身

分

證

影

本

黏

貼

處

 

正 面 背 面 

  



臺北市建築物外牆安全專業診斷人員聲明書 

本人             於民國 105 年參加臺北市建築師公會(建築物外牆安全診斷

檢查專業人員講習訓練培訓機構)辦理之「臺北市建築物外牆安全診斷檢查專業

人員講習訓練-專業診斷人員講習」並領得結業證書，又於民國 109 年參加「臺

北市外牆安全診斷檢查及申報相關書表研習課程」，茲聲明如下： 

    本人願意將個人之下列真實資訊，供臺北市建築管理工程處登載於「建物

外牆安全專區」網頁。(同意上網公開個人連絡資訊，始得申請專業診斷人員認

可證。) 

 

■姓名 

■服務單位（        建築師事務所） 

□市內電話（                 ） 

□手機（                    ） 

■聯絡地址（                           ） 

 

        聲明人：                   （簽名或蓋章）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